
新北市政府農業局 114 年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第 3 次會議紀錄 

壹、 時間：114 年 11 月 10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9 時 50 分 

貳、 地點：本局東區會議室 

參、 主席：劉召集人淑芬 

肆、 出席委員：（如簽到表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錄：羅婷葳 

伍、 業務單位說明 

為強化機關內部安全衛生管理機制，考試院及行政院會同修正發

布，將原「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」修正為「公務人員執行職

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(下稱安衛辦法)」並自 114 年 7 月 1 日施行，

依安衛辦法第 5 條及第 43 條等規定，各機關應組成安全及衛生防護委

員會(下稱防護委員會)，負責「機關安全及衛生防護之督導」及「職

場霸凌申訴之處理」，且為落實執行各項安全及衛生防護事項，各機

關防護委員會每年至少召開一次會議，自我檢查執行情形。 

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為瞭解各機關是否依安衛辦法落實執

行各項防護，並協助機關自我檢視，訂定各機關應辦理事項自我檢核

表，明列應檢核事項共六大項次：(一)安全衛生防護組織。(二)安全衛

生設施及防護。(三)身心健康防護。(四)高風險職務之安全衛生防護。

(五)職場霸凌之申訴及處理。(六)通報與建議。114 年度本局應辦理事

項自我檢核表，經人事室及秘書室填復如附件。 

陸、 審議事項    

案由：有關「本局公務人員執行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自 114 年 7 月

1 日起應辦理事項自我檢核表」，提請審議。 

說明： 

(一) 人事室報告檢核表(除項次二)之執行情形。 

(二) 秘書室報告檢核表(項次二)之執行情形。 

決議： 

(一) 所報應辦理事項自我檢核表，同意備查。 

(二) 請秘書室協助釐清「資訊安全」是否為本委員會督導範疇，另針

對每年對所屬機關實施定期抽查之作業方式及細部規範，俟人事室

確認作業流程及辦理方式後，提本委員會討論通過後實施。 

柒、 臨時動議：無 

捌、 散會：上午 10 時 35 分 



新北市政府農業局 114 年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第 3 次會議議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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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業務單位說明 

為強化機關內部安全衛生管理機制，考試院及行政院會同修正發

布，將原「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」修正為「公務人員執行職

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(下稱安衛辦法)」並自 114 年 7 月 1 日施行，

依安衛辦法第 5 條及第 43 條等規定，各機關應組成安全及衛生防護委

員會(下稱防護委員會)，負責「機關安全及衛生防護之督導」及「職

場霸凌申訴之處理」，且為落實執行各項安全及衛生防護事項，各機

關防護委員會每年至少召開一次會議，自我檢查執行情形。 

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為瞭解各機關是否依安衛辦法落實執

行各項防護，並協助機關自我檢視，訂定各機關應辦理事項自我檢核

表，明列應檢核事項共六大項次：(一)安全衛生防護組織。(二)安全衛

生設施及防護。(三)身心健康防護。(四)高風險職務之安全衛生防護。

(五)職場霸凌之申訴及處理。(六)通報與建議。114 年度本局應辦理事

項自我檢核表，經人事室及秘書室填復如附件。 

陸、 審議事項    

案由：有關「本局公務人員執行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自 114 年 7 月

1 日起應辦理事項自我檢核表」，提請審議。 

說明： 

(一) 人事室報告檢核表(除項次二)之執行情形。 

(二) 秘書室報告檢核表(項次二)之執行情形。 

 

【決議】 

 

柒、 臨時動議： 

捌、 散會： 




















